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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部门名称：（公章）

预算单位数量：1

填报人：赖映寺

联系电话：0762-3899506

填报日期：2022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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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根据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

律监督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人民检察院行使下列职权：依

照法律规定对有关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对刑事案件进行审查，

批准或者决定是否逮捕犯罪嫌疑人；对刑事案件进行审查，决定

是否提起公诉，对决定提起公诉的案件支持公诉；依照法律规定

提起公益诉讼；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对判决、裁定等生效

法律文书的执行工作实行法律监督；对监狱、看守所的执法活动

实行法律监督；法律规定的其他职权。广东省河源市人民检察院

（以下简称“市检察院”）领导全市各级人民检察院的各项工作，

接受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的领导。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2022 年，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将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贯彻落实省委书记李希重要讲话和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以及省政法工作会议、全省检察长会议、市委全

会、市委政法工作会议的部署，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抓重

点、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全市检察工作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努力书写出更新更美的时代篇章。

一是进一步增强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把坚持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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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领导作为检察工作的灵魂贯彻始终，认真落实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制度，不断锤炼全市检察干警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

认真开展新一轮“大学习、深调研、真落实”工作，推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河源检察机关落地生根、结出丰

硕成果。健全完善二级检察院党组工作制度，把党的领导落实到

业务建设和队伍建设各方面。

二是进一步促进平安河源、法治河源建设。推动争当融入粤

港澳大湾区的生态排头兵发展等战略实施，强化司法保障实效。

按照省检的指导，加强与其他地市司法交流与协作。精准服务打

好三大攻坚战，积极为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企业发展营造法治化

营商环境。始终绷紧政治安全这根弦，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

本领，在维护稳定上主动作为，以更大的毅力耐力定力推进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推动司法办案向社会治理延伸，让改革发展成果

更多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三是进一步提升法律监督质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全面落实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深化“捕诉一体”办案机制，加强民事、行

政、公益诉讼检察办案力量，推动“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

展。加大查处司法人员职务犯罪力度。把公益诉讼作为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的新着力点，积极稳妥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大数据安全

等新领域公益诉讼检察工作。

四是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持续推动刑事诉讼

制度改革、检察办案模式重塑、内设机构优化重组，促进信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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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与检察工作深度融合。围绕提高案件质量，加强以数据为中心

的业务指导管理，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和内部监督，不断提升检

察工作水平。尊重和保障律师依法执业权利，加强法律职业共同

体建设。

五是进一步加强过硬检察队伍建设。认真履行管党治党主体

责任，加强检察机关党的建设，为全市检察工作创新发展提供坚

强的政治保证。大力推进高质量业务培训，培养专业能力、弘扬

专业精神。狠抓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检不动摇，真正做到严

管厚爱。充分发挥巡视巡察利剑作用，持之以恒正风肃纪。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坚持“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的总体安排，把

握“稳进、落实、提升”的工作主题，不断强化政治自觉、法治

自觉、检察自觉，深化“党建”引领“队建”，贯彻落实“党建

引领”“统筹全省”“狠抓落实”“服务干警”“严格把关”五

大工作理念，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全面保障好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聚焦新时代检察工作大局，为推动检察机关“四

大检察”“十大业务”全面协调发展提供有力的经费和物质保障。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以决算数为统计口径）

根据 2021 年度部门决算报告，2021 年市检察院部门预算收

支情况良好。2021 年度总收入 4058.45 万元，其中本年收入

3972.1 万元，收入来源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2021 年

度总支出 4058.45 万元，其中本年支出 3823.96 万元。累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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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资金 234.49 万元，结转结余率为 5.78%。全年部门预算资金执

行率 94.22%。

表 1-1 部门整体收入基本情况

项目
年初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

（万元） （万元） （万元）

一、财政拨款收入 3577.5 3525.4 3525.4

二、上级补助收入 0 0

三、事业收入 0 0

四、其他收入 446.7 446.7

本年收入合计 3577.5 3972.1 3972.1

一、年初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86.34 86.34

总计 3577.5 4058.45 4058.45

表 1-2 部门整体支出基本情况表

项目(按支出性质）
年初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

（万元） （万元） （万元）

一、基本支出 2553 2753.01 2753.01

人员经费 2124 2327.30 2327.3

日常公用经费 429 425.71 425.71

二、项目支出 1024.5 1070.95 1070.95

基本建设类项目

行政事业类项目

本年支出合计 3577.5 3823.96 3823.96

一、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234.49 234.49

总计 3577.5 4058.45 4058.45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市检察院 2022 年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只包括部门整体支

出绩效自评，不涉及专项资金绩效自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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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部门预算基本支出、项目支出、其他事业发展支出的省本级

列支内容。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指标体系，分为履职效能

和管理效率两个维度。经过自评，市检察院履职效能方面得分

49.5 分，该指标为 50 分，得分率 99%。管理效率方面得分 49.16

分，该指标为 50 分，得分率 98.32 %。

总得分 98.66 分。

（二）履职效能分析

1、坚守安全发展底线，扎实推进平安河源建设

认真贯彻市委关于平安建设的部署要求，以做好建党 100 周

年庆祝活动安保维稳工作为主线，强化底线思维，依法惩治犯罪，

积极化解矛盾。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贯彻总体国家安

全观，扎实做好检察环节保安全、护稳定工作。充分履行批捕、

起诉职责，依法惩治各类刑事犯罪，全市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逮

捕案件 2099 件 3132 人，受理审查起诉案件 3172 件 4416 人；批

捕 1465 件 2176 人；起诉 2622 件 3631 人。深入推进扫黑除恶斗

争常态化，加快办案进度，严把案件质量，共批准逮捕涉黑恶犯

罪案件 12 件 37 人，提起公诉 17 件 58 人；逮捕、起诉涉黑恶势

力保护伞 2 人；依法办理了陈伟平等 31 人涉黑案、杨宁宗 13 人

涉黑案等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重大案件。积极参与市域社会治理

现代化。扎实推进集中治理信访、化解信访积案专项工作，对 171

件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全部落实“7 日内程序性回复、3 个月内办

理过程或结果答复”。加大检察公开听证力度，对 58 件案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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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公开听证，推动矛盾化解，接受群众监督。坚持从重从快打击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共批捕 114 件 142 人，起诉 129 件 176 人。

注重将教育感化贯穿办案始终，依法对涉嫌轻微犯罪未成年人不

捕 56 件 87 人，不诉 26 件 35 人，协调开展司法救助、法律救助、

心理疏导等多元救助措施。

2、充分发挥检察职能，积极主动服务保障大局

聚焦全市改革发展大局，强化系统观念，完善检察服务保障

措施，全力服务保障我市高质量发展。大力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严厉打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侵犯企业生产经营秩序犯罪，共批

捕 88 件 149 人，起诉 100 件 210 人。加强知识产权检察保护，

持续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防范和处

置非法集资、扫黄打非等专项工作，共批捕生产、销售伪劣商品、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 19 件 36 人，起诉 21 件 50 人。积极参与

涉众金融领域社会矛盾专项治理，做好检察环节处置非法集资、

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依法批捕危害金融安全、破坏金

融管理秩序犯罪案件 9 件 10 人，维护经济安全、金融安全。深

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决依法打击破坏生

态环境犯罪，共批捕污染环境、盗伐滥伐林木、非法采矿等犯罪

案件 58 件 113 人，起诉 76 件 156 人。加大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力

度，共办理该类案件 95 件，发出检察建议 39 份，督促有关行政

机关依法履职，修复、治理被损毁污染的林地、耕地、水域 28820

亩，处理生活垃圾、固体废物 24267 吨，挽回经济损失 612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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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食品药品安全，办理该领域公益诉讼

案件 15 件，努力维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加大对涉案

扶贫对象和陷入生活困难被害人或近亲属等的司法救助力度，办

理国家司法救助案件 31 件，省市县三级检察院联合对罗某强、

罗某飞等 3 人申请司法救助案件进行公开听证及开展案后回访，

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司法温度。龙川县检察院在司法办案中，主动

为农民工讨薪撑腰，为 11 名农民工要回近 10 万元血汗钱，“南

方+”等平台进行了报道。

3、强化法律监督，深入推进法治河源建设

强化法治思维，坚守客观公正立场，把法律监督贯穿司法办

案全过程，推动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彰显。加强刑事诉讼监督，

共监督立案 13 件，监督撤案 9 件，追加逮捕 20 人，追诉漏罪 15

人；对侦查活动违法和不规范情形发出书面纠正违法意见 47 件

次。对不构成犯罪、证据不足的，决定不批捕 549 人；对犯罪情

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决定不起诉 383

人。加强刑事审判监督，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裁定依法

提出抗诉并改判 7 件。扎实推进违规违法办理减刑、假释、暂予

监外执行案件专项排查整治工作，共排查认定并监督纠正存在相

关问题的案件 373 件，发出检察监督意见 256 份。2021 年共依法

审查执行机关提请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 1927 件，纠

正违法和不当变更刑罚执行 64 人。加强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共

受理审查民事行政申诉案件 264 件，依法办理民事行政生效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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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案件 77 件、执行监督案件 187 件，发出检察建议 153 份，

对认为确有错误的民事行政裁判提请抗诉或提出抗诉 9 件。加强

土地执法等领域行政非诉执行监督工作，办理行政非诉执行监督

案件 100 件。推动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发展，共受理公益诉讼案件

线索 144 件，立案 136 件，办理诉前程序案件 104 件，发出检察

建议 59 份，提起公益诉讼 26 件。依法惩治职务犯罪，共依法提

前介入职务犯罪案件 18 件，受理移送审查起诉 38 件 49 人，决

定逮捕 28 人，起诉 38 人。依法行使检察机关侦查权，立案 7 人。

4、深化司法改革，提升改革质效

积极推进执法司法责任体系改革和建设，优化检务管理，检

察质量、效率和公信力有新的提升。认真落实政法领域全面深化

改革的部署要求，加快推进执法司法责任体系改革和建设。两级

检察院入额院领导带头办理案件 1313 件。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

明司法，完善落实检察官业绩考评制度，加强司法办案制约监督，

促进依法正确行使检察权。统筹抓好相关改革任务。深化以审判

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全面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加强

与司法行政部门的沟通协调，推动建立健全值班律师制度落实常

态化、正常化机制，全年适用率为 84.22%，提高司法效率、减少

社会对抗。全面落实“案件比”为核心的案件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我市刑事检察“案件比”为 1:1.20。深化检务公开，向社会公开

案件信息 4981 件、生效法律文书 1528 份，为律师提供查询服务

2034 次，以公开促公正、赢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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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严格打造过硬检察队伍，凸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的检察

定力。

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检察队伍

教育整顿，努力锻造信念坚定、司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的过硬检察队伍。深入推进检察队伍教育整顿，全市两级检察院

开展政治教育、党史教育、英模教育、警示教育 151 场次，深入

推进查纠整改，全力抓好中央和省督导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加强

素质能力建设。突出专业能力和专业精神建设，持续开展政治培

训、业务培训和职业道德培训，院领导带头讲课，组织干警参加

各类培训 2432 人次，提高法律监督本领。

（三）管理效率分析

1、预算编制。

（1）新增项目事前绩效评估。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对申请新增预算的入库项目开展事前绩

效评估工作的落实情况。市检察院 2021 年度没有新增预算入库

项目。根据评分规则，本指标分值 2 分，得 2 分，得分率为 100%。

2、预算执行。

（1）预算编制约束性。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预算的调剂、年中追加资金情况。河源市

人民检察院 2021 年度预算编制、分配符合部门职责，能根据年

度工作重点，在不同项目、不同用途之间进行财政资源分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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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项目的预算编制基本合理。年度中间无大量调剂，项目之间

未频繁调剂。不存在项目支出完成不理想但连年持续安排预算的

情况。根据省财政厅提供的数据和评分规则，本指标分值 4 分，

得 3.86 分，得分率为 96.5%。

（2）财务管理合规性。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单位）财务管理的规范性。河源市人民

检察院修订完善各项财务管理制度。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

想，严格执行财务制度规定的经费开支范围、项目和标准，确保

各项经费支出做到事前审批、事中监督、事后检查。严格“三公”

经费、会议费、培训费等一般性经费支出管理，控制在考核基数

之内。根据评分规则，本指标分值 3 分，得 3 分，得分率为 100%。

（2）财务管理合规性。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单位）财务管理的规范性。市检察院修

订完善各项财务管理制度。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严格

执行财务制度规定的经费开支范围、项目和标准，确保各项经费

支出做到事前审批、事中监督、事后检查。严格“三公”经费、

会议费、培训费等一般性经费支出管理，控制在考核基数之内。

根据评分规则，本指标分值 3 分，得 3 分，得分率为 100%。

3、信息公开。

（1）预决算公开合规性。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单位）预算决算公开执行的到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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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检察院 2021年部门预算和2020年部门决算均已在规定的时间

内按要求公开，符合公开要求。具体包括：一是能在门户网站公

开，并永久保留。二是使用省模板公开，符合预算公开有关要求。

三是公开内容完整。四是预决算公开的内容均已细化，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情况表按功能分类公开到项级科目、按经济分类公开到

款级科目，“三公”经费支出及“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按规

定的细化程度公开，且能说明增减变化原因。五是预决算公开及

时。市检察院于 2021 年 2 月 8 日在部门门户网站上公开预算信

息，于 2021 年 8 月 19 日在部门门户网站上公开决算信息，均在

预决算批复后 20 天内公开，符合《预算法》等文件的有关要求。

根据省财政厅提供的数据和评分规则，该指标 2 分，得 2 分，

得分率为 100%。

（2）绩效信息公开情况。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单位）绩效信息公开执行到位情况。市

检察院部门绩效目标和绩效自评资料体现在部门决算报告中，随

着部门决算的公开已公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目前正在做，

待完成后在部门门户网站公开。根据省财政厅提供的数据和评分

规则，该指标 1 分，得 1 分，得分率为 100%。

4、绩效管理。

（1）绩效管理制度建设。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对机关和下属单位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

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和评估结果应用等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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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情况。市检察院制定的《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一般性支出管理暂

行规定》、《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合同管理暂行规定》、《河源市

人民检察院固定资产管理暂行规定》、《河源市人民检察院采购

管理暂行规定》和《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三公”经费管理暂行规

定》等系列制度中，包含了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效

评价管理和评估结果应用等预算绩效管理内容。根据评分规则，

该指标 5 分，得 5 分，得分率为 100%。

（2）绩效管理制度执行。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和下属单位在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

控、绩效评价管理和评估结果运用等方面的执行情况。市检察院

在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和评价结果应用

等方面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对重点评价意见的整改情况及时反

馈。根据省财政厅提供的数据和评分规则，该指标 10 分，得 9.5

分，得分率为 95%。

5、采购管理。

（1）采购合规性。

该项指标反映采购意向公开完整性、及时性情况。河源市人

民检察院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的相关规定，纳入部门预算的采购项

目，部分未及时进行政府采购意向公开。根据省财政厅提供的数

据和评分规则，该指标 2 分，得 2 分，得分率为 100%。

（2）采购内控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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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指标反映部门政府采购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建设情况。河

源市人民检察院建立政府采购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并报财政部门

备案。根据省财政厅提供的数据和评分规则，该指标 1 分，得 1

分，得分率为 100%。

（3）采购活动合规性。

该指标反映部门政府采购活动合法合规性情况。源城区人

民检察院 2021 年度未发生采购投诉情况。根据省财政厅提供的

数据和评分规则，该指标 2 分，得 2 分，得分率为 100%。

（4）采购合同时效性。

该指标反映采购合同签订及时效性情况。源城区人民检察院

按照采购文件确定时间内签订合同。根据省财政厅提供的数据和

评分规则，该指标 3 分，得 3 分，得分率为 100%。

（5）采购合同备案时效性。

该指标反映采购合同备案及时效性情况。源城区人民检察院

采购合同及时在“广东省政府采购网”备案公开，根据省财政厅

提供的数据和评分规则，该指标 1 分，得 1 分，得分率为 100%。

（6）采购政策效能。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采购政策执行的效能情况。市检察院在政

府采购执行过程中，能够按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

办法》要求为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根据省财政厅提供的数据

和评分规则，该指标 1 分，得 1 分，得分率为 100%。

6、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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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配置合规性。

该项指标反映单位办公室面积和办公设备配置是否超过规

定标准。市检察院的办公室面积和办公设备配置严格按照规定标

准执行，不存在超标准超规格的情况。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 2

分，得 2 分，得分率为 100%。

（2）资产收益上缴的及时性。

该项指标反映单位资产处置和使用收益上缴的及时性。市检

察院的资产按规定流程审批处置，资产处置收益及时上缴财政。

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 1 分，得 1 分，得分率为 100%。

（3）资产盘点情况。

该项指标反映单位是否每年按要求进行资产盘点。市检察院

按规定组织开展 2021 年国有资产盘点工作，并完成结果处理。

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 1 分，得 1 分，得分率为 100%。

（4）数据质量。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单位）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年报数据质

量。市检察院 2021 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年报资产数据完整、

准确，与部门决算数据保持一致，并且做到资产账与财务账、资

产实体相符。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 2 分，得 2 分，得分率为 100%。

（5）资产管理合规性。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单位）资产管理是否合规。市检察院根

据《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

定了《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固定资产管理暂行规定》。同时，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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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出租、出借、处置国有资产的相关规定，按规范处理。在各

类巡视、审计、监督检查工作中均未发现资产管理存在问题。根

据评分规则，该指标 2 分，得 2 分，得分率为 100%。

（6）固定资产利用率。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单位）固定资产的使用情况。市检察院

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数与所有固定资产总数的比例为 100%。根据

省财政厅提供的数据和评分规则，该指标 2 分，得 2 分，得分率

为 100%。

7、运行成本。

（1）经济成本控制情况。（之前文档有改过来）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经济支出分类核算情况，包括对运转成本

的控制努力程度和效果、核算精准度和合理性等。市检察院在

2021 年度预算执行过程中，严格执行“过紧日子”的要求，经过

核算：

能耗支出 53.34 元/平方米，同比上升 74.09%。

物业管理费 130.65 元/平方米，同比下降 13.37%。

人均行政支出 17857.28 元/人，同比上升 19.65%。

人均业务活动支出 980.29 元/人，同比上升 4.66%。

人均外勤支出 13335.35 元/人，同比上升 0.18%。

人均公用经费支出 56775.69 元/人，同比下降 20.58%。

根据部门经济成本分析自评表和评分规则，该指标 2 分，

得 1.8 分，得分率为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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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公”经费控制情况。

该指标反映部门（单位）对“三公”经费的控制效果。“三

公”经费实际支出数≤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数，符合要求的

得满分，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市检察院 2021 年度“三公”经

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 33.54 万元，预算 35.6 万元。其中：因

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为 0 万元，预算 0 万元 ；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为 31 万元，预算 30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

购置支出决算为 0 万元，预算 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支出决算

为 31 万元，预算 30 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 2.54 万元，

预算 5.6 万元。“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小于预算安排数。根据

评分规则，该指标 1 分，得 1 分，得分率为 100%。

（五）就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措施

1、存在问题：绩效目标指标值设置不够细化。预算绩效目

标指标值设置不够清晰、细化。市检察院设置的产出指标及效益

指标中，预算绩效目标申报的指标目标值不够清晰、细化，有待

调整优化相关绩效指标。

2、改进措施：一是完善构建绩效目标体系。提高绩效目标

的客观性与可衡量性。各部门共同参与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体

系建设工作，使绩效目标充分反映各业务部门与综合保障部门的

履职效率与效果，从而提高绩效管理的可操作性与可比性。二是

建立健全内控管理制度。健全内控管理工作规程，强化事中监控。

在全院层面建立统筹的内控管理工作规程，明确常态化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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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及过程材料，加强相关信息复核力度，促使各责任部门

相互监督、相关预警，确保各系统、各报表间相同信息数据的一

致性。

三、其他自评情况

无。

四、上年度绩效自评整改情况

无。


